臺中市各區公所辦理中低身心障礙生活津貼應備文件告知書


壹、應備文件：
      □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
    □全家人口資料(如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戶籍地、職業、

      就學、年齡、婚嫁、孫子女、是否領取其他津貼、退休
      俸、是否申報扶養情形)。

    □如讓出嫁女兒申報扶養需附該戶全戶戶籍謄本。
□郵局儲金簿封面影本及內部半年交易明細。

□全戶財產所得資料。

· 申請人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、印章。

· 申請人、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於申請調查表中親自簽名蓋章，以確認資料屬實。

□其他證明文件,戶內人口具有以下情況者：（重大傷病診斷證明書、學生證正反影本、優惠存款、國民中小學教師及職業軍人薪資（餉）證明單、身障手冊正反面影印本、失蹤證明、在監證明、外籍配偶出入境證明、如係領有榮民終身生活補助費者，應附最近一年度<包含上、下半年度>支領月退俸金額明細表等）。

□其他文件:____________

貳、資格條件 : 

   設籍本區並實際居住戶籍地 , 領有本市身心障礙手冊 , 且無下列情形之一者 :

(1) 全家每月總收入不超過最低生活費用二點五倍( 9945* 2.5     

(2)     = 24863元)。

(3) 全家人口之土地(田賦) 及房屋價值超過新台幣六百五十           

    萬元者(土地價值之計算以土地公告價值計算)。

(4) 全家人口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超過一定金額 , 計算方式
  為 , 每戶一人時為二百萬元 , 每增加一人增加二十五萬 

  元。

參、 列冊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享有之福利：

  (一) 身障類別等級中度以上每月補助四千元。

  (二) 身障類別等級輕度每月補助三千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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